《城市照明优质工程（项目）评价规范》

编制说明
项目背景
城市照明是城市功能与品质的重要体现，既是保障夜间出行安全、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的基础设施，也是塑造城市风貌、彰显城市文化底蕴、增强市民归属感的重要载体。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提质增效、城市更新行动深入推进以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环境需求的不断升级，城市照明工程的建设质量、技术水平与运维效能已成为衡量城市治理能力和人居环境品质的关键指标。制定统一、科学、适配新时代发展要求的《城市照明优质工程（项目）评价规范》，既是落实城市更新战略、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的重要举措，也是规范行业发展、破解城市照明领域突出问题的迫切需要，对提升城市照明品质、塑造宜居宜业城市环境、促进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与长远战略价值。

近年来，国家层面高度重视城市照明建设与管理工作，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明确发展方向与技术要求。《“十四五”全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建城〔2022〕57号）强调要提升城市照明品质，推动城市照明绿色低碳发展；住建部《城市照明管理规定》（2010修订）明确要求加强城市照明设施的建设、维护和管理，保障城市照明设施完好、运行正常；《关于加强城市照明节能管理促进绿色照明发展的通知》（建城〔2012〕154号）提出要规范城市照明工程建设，推广应用节能新技术、新产品；《“十四五”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规划》（建标〔2022〕24号）进一步明确推动城市照明绿色化、智能化升级，提升照明工程质量效益。各省市也纷纷出台地方相关标准和管理办法，开展城市照明优质工程评选实践，形成了上下联动、层层落实的政策导向和实践基础，为国家层面评价规范的制定提供了坚实政策依据和丰富实践经验。

当前我国城市照明工程建设与管理仍面临诸多突出问题，难以适应城市高质量发展和民生保障需求。一是评价标准不统一，不同地区、不同类型项目在照明指标设定、技术选型、施工质量要求、验收评价维度等方面缺乏统一规范，部分项目存在设计同质化严重、与城市风貌不协调、节能效果不佳等问题，影响城市照明整体品质。二是工程质量参差不齐，部分项目重形式轻实效，存在材料选用不达标、施工工艺不规范、设施运维保障不足等问题，导致照明设施使用寿命短、故障频发，不仅增加了后期维护成本，也存在安全隐患。三是评价与运维衔接不畅，现有评价工作多聚焦建设阶段，对运维可行性、长期节能效益等考量不足，未形成“建设-评价-运维”一体化闭环管理，导致部分获评优质工程的项目后期运维困难，难以持续发挥优质效能。这些问题直接制约了城市照明行业的健康发展，亟需通过统一评价规范加以规范解决。

城市照明优质工程（项目）评价规范的编制与实施，将从评价层面引领城市照明工程高质量建设，通过明确评价指标体系、技术要求、验收流程等关键环节，有效规避工程建设中的质量隐患，推动城市照明工程从“重数量”向“重品质”转变。同时，强化绿色节能、智能管控、风貌融合等评价导向，将显著提升城市照明的节能效益和美学价值，改善夜间人居环境，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统一的评价规范将为城市照明优质工程（项目）的评选提供明确遵循，有效解决当前评价标准不一、质量管控乏力的问题。通过引导行业采用先进适用技术、优质环保材料，推动城市照明工程标准化、规范化、绿色化发展，降低能源消耗和运维成本，提升城市照明系统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为筑牢城市基础设施安全防线奠定坚实基础。标准化的评价体系将促进城市照明行业良性竞争，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推动行业技术升级和管理优化，助力形成“建设优质、运维高效、风貌协调、节能低碳”的城市照明发展新格局，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工作简况

2.1 立项计划
该标准任务来源于浙江省产品与工程标准化协会关于《铁路枢纽站应急监测系统建设规范》等6项团体标准的立项公告（2026年第1号），该标准符合标准立项条件，批准立项，立项名称为《城市照明优质工程（项目）评价规范》。

2.2 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杭州市城市照明行业协会。
2.3主要工作过程
2.3.1明确标准起草人员和工作计划
2025年11月，杭州市城市照明行业协会组建标准起草小组，明确各参与单位或人员职责分工、研制计划、时间进度安排等情况。

2.3.2起草标准初稿

2025年12月，标准起草小组开展调研学习工作，编制标准初稿。标准初稿的基本框架主要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与定义、基本要求、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与等级划分、评价结果应用与改进等内容。
2.3.3讨论会

2026年1月8日，杭州市城市照明行业协会组织召开了线上文本研讨会，浙江省长三角标准技术研究院刘硕参会，对文本具体内容展开了充分讨论，明确标准初稿的基本框架为“组织开展调研学习工作，编制标准初稿。标准初稿的基本框架主要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与定义、基本要求、评价流程、评价方法与等级划分、评价指标体系、评价结果应用与改进”，对内容、框架结构进行了较大的修改。

2026年2月2日，杭州市城市照明行业协会组织召开了文本讨论会，浙江省长三角标准技术研究院林金桃、刘硕参会，对文本已修改部分进行细节完善，并对编制说明进行了修改完善，最终形成征求意见稿。

2.4 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杭州市城市照明行业协会：主持标准编制工作和标准文本编写及文本语句修改。

3．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地方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
3.1 标准编制原则
标准兼顾科学性、客观性、合理性、适用性的原则，严格按照GB/T 1.1-2020给出的规则起草。

科学性：标准的制定应建立在充分调研和论证的基础上，各项技术指标的设置应合理有效。

客观性：标准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强制性标准要求。标准研制过程应符合标准化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20000的系列标准的规定及有关规定进行编制。
合理性：标准应与国家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其他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在主要内容上协调，不应有冲突。

适用性：标准各项技术指标应具备可复制、可验证，不应产生歧义，便于工作的开展。

3.2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
《城市照明优质工程（项目）评价规范》对城市照明优质工程（项目）评价的基本要求、评价流程、评价方法与等级划分、评价对象与模块适配、评价结果应用与改进等内容进行规定，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如下：

（一）范围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三）术语与定义：本章对“景观照明工程”“阈值增量”“照明功率密度”等术语进行了定义。
（四）基本要求：本章对城市照明优质工程（项目）评价的参评单位、参评条件、资料提交等内容进行了规定，主要参考实际工作经验进行编制。
（五）评价对象与模块适配：本章对城市照明优质工程（项目）评价的的评价对象与评价模块分类进行了规定，主要参考实际工作经验进行编制。

（六）评价方法与等级划分：本章对城市照明优质工程（项目）评价的评价方法与等级划分进行了规定，主要参考实际工作经验进行编制。

（七）评价程序：本章对城市照明优质工程（项目）的评价流程、成果应用与改进的内容进行了规定，主要参考GB/T 36733与实际工作经验进行编制。
（八）工程（项目）设计评价：本章对城市照明优质工程（项目）的道路照明、隧道照明、景观照明三大工程类型的核心功能与技术特性评价进行了规定，主要参考CJJ 45、JTG/T D702-01、JGJ/T 163、GB/T 35626与实际工作经验进行编制。

（九）工程（项目）施工评价：本章对城市照明优质工程（项目）的工程项目施工评价进行了规定，主要参考CJJ 89、GB 50034、GB 50054、GB 50057、GB 7000.1、GB 50217、GB 50169与实际工作经验进行编制。
（十）城市照明产品评价：本章对城市照明优质工程（项目）的城市照明产品评价进行了规定，主要参考GB/T 24907、GB 13259、GB 7000.1、GB 7000.203、GB 19510.1、GB/T 30147、GB/T 31832与实际工作经验进行编制。
（十一）城市照明设施养护评价：本章对城市照明优质工程（项目）的城市照明设施养护评价进行了规定，主要参考实际工作经验进行编制。

4．国内外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情况
目前暂无专门针对城市照明优质工程（项目）评价的国外标准。

我国已形成较为完善的城市照明相关标准体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CJJ 45）、《城市夜景照明设计规范》（JGJ/T 163）等行业标准，以及《LED城市道路照明应用技术要求》（GB/T 31832）等国家标准，对城市照明的设计参数、光源选型、光污染控制等作出原则性规定；《城市道路照明施工与验收规程》（CJJ 89）明确了施工及验收阶段的基础要求。但当前存在明显短板，缺乏专门针对城市照明优质工程（项目）评价的全流程统一规范，现有标准多分散于设计、施工、设备等单一领域，对工程品质评价维度、绿色节能效益评估、智能运维适配性考核、文化风貌融合度评价、存量改造项目评价等关键环节规范不足，难以满足城市高质量发展和人居环境品质提升的现实需求。

本标准的编写，将填补针对城市照明优质工程（项目）评价这一领域的空白。

5．定量、定性技术要求在本行政区域内的验证情况
暂无。
6．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无

7．预期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及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措施等建议
（一）社会经济效益

本规范立足我国新型城镇化快速推进与市民夜间生活品质持续提升的实际，随着城市建成区不断扩张、夜间经济日益活跃，城市照明作为保障公共安全、塑造城市形象、激发夜间消费的关键环节，其工程建设质量与运行效能直接关系民生福祉与城市竞争力。在此背景下，一套科学完善的《城市照明优质工程（项目）评价规范》，对于提升城市照明保障能力、改善市民夜间出行体验、推动城市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对城市照明工程建设的规范管理，能够有效降低照明运维成本、促进照明相关产业发展、保障城市夜间运行安全。通过明确的评价技术标准，可推动照明工程实现标准化、精细化建设，避免因建设标准不一、工艺落后导致的灯具光衰快、故障频发、能耗过高等问题，减少后期维修改造的人力与资金投入；同时，规范的工程建设能提升照明效率，降低能源消耗与碳排放，减少电力资源浪费，实现照明资源的高效利用，间接降低政府财政支出与市民生活成本。

同时，规范的推广为城市照明相关产业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统一的技术评价标准与建设规范能降低行业准入门槛，引导更多具备技术实力的企业投身LED高效灯具、智能控制、光伏储能等绿色照明技术的研发、生产、施工与运维领域，推动照明设备向智能化、节能化、艺术化方向升级，促进照明产业链从核心芯片制造到工程设计、运维服务的全链条优化，形成以标准为引领的产业集聚效应。可以催生一批专注于城市照明智能控制、光影艺术创意、节能改造等领域的专业企业，推动照明相关产业向专业化、高端化方向发展。

此外，城市照明优质工程的规范化发展还将创造多元就业岗位。从照明工程的前期规划、光影设计、技术研发，到设备生产、工程施工、质量检测、后期运维等环节，均需要大量专业技术人员、施工人员及运维管理人员，不仅为高校光电、建筑、艺术等相关专业毕业生提供更多就业选择，还能通过技能培训带动传统电力安装人员向专业化照明工程施工领域转型，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助力社会稳定发展。

因此，《城市照明优质工程（项目）评价规范》的社会经济效益显著，既有助于降低照明运营成本、保障市民夜间安全舒适出行，又有助于推动照明相关产业技术创新与升级，更能通过创造就业岗位、节约电力资源、提升城市夜间魅力与竞争力，助力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为构建宜居宜业城市、保障民生福祉、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贡献力量。

（二）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措施

1.组织标准宣贯会，使相关人员及时了解、熟悉并执行标准；

2.成立标准贯彻实施小组，进行明确的分工合作；

3.由专人负责标准宣贯实施工作，做好标准宣贯记录，并进行长期的监督检查工作。

8．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标准起草小组按照GB/T1.1-2020的有关规定，完成了标准《城市照明优质工程（项目）评价规范》（征求意见稿）的编制工作，现提请意见征求。

标准起草小组
2025年4月10日



